其他补充事宜

1、经谈判小组评审，按照最后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序如下：

①苏州九宫格金属制品有限公司，评标价为529584.0元；

②洛阳海之翼商贸有限公司，评标价为538764.0元；

③沁阳市国金商贸有限公司，评标价为557940.0元；

④焦作市国资控股教育投资有限公司，评标价为581400.0元；

⑤江西豫运贸易有限公司，评标价为638520.0元；

⑥江苏欧仕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，评标价为650046.0元；

⑦北京大为家具集团有限公司，评标价为651800.0元；

⑧河南金铭尧商贸有限公司，评标价为676770.0元；

⑨河南中美隆家具制造有限公司，评标价为696660.0元；

⑩河南行李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，评标价为697782.0元；

⑪郑州伟创家俱有限公司，评标价为711960.0元。

2、无效投标原因：

①洛阳细语商贸有限公司：不符合招标文件11.1 响应性文件由资格性证明材料、符合性证明材料、其他材料三部分组成的要求，其他材料提供不完整(未提供绿色、VOCS证书)。

②河南景帮商贸有限公司：响应性文件内容不齐全或内容虚假的(未提供环保认证、绿色认证和VOCS认证)。

③项城市金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：响应性文件内容不齐全或内容虚假的(未提供环保认证)。

3、各有关当事人对中标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在中标公告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或集中采购机构提出质疑，并以供应商提交的质疑函接受确认日期作为受理时间，逾期未提交的不再受理。

